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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WR&MS業者端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審操作手冊 
 提報原由說明： 

項次 提報原由 說明 

1 新提/新設 
新設：新設事業屬指定公告事業時。 
新提：既設事業未曾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經審查

核准，依修正後公告規定需檢具時。  

2 變更 

指定公告事業有以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
(1)新增或改變產品製造過程、作業流程或處理流程，致

廢棄物性質改變或數量增加逾百分之十。 
(2)廢棄物回收、貯存、清除、處理、再利用方法或設施

改變者。 
(3)原物料使用量及產品產量或營運擴增及其他改變，致

廢棄物性質改變或數量增加逾百分之十。 

3 異動 

經審查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，基本資料、專業

技術人員、原物料、產品或營運資料異動或產品製造過

程、作業流程或處理流程新增或改變，而未致廢棄物性

質改變或數量增加逾百分之十者。 

4 重提 既設事業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經撤銷或廢止後，依

規定仍需檢具時。 

5 展延 

經審查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，有效期限屆滿後

仍繼續營運者，應於屆滿前四個月至六個月申請展延。 
※因不涉及資料變動(僅時限將屆期適用)，故僅供套表及

提出申請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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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統操作方式： 
清理計畫書填報 
步驟 1：連線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首頁(IWR&MS)(網

址 http://waste.epa.gov.tw/)，點選申報區。 
 

 
 
步驟 2：透過「管制編號」、「自然人憑證」或「工商憑證」方式登入。 
※首次登入者，請採「管制編號」方式登入。 

 
 
  

http://waste.epa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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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3：請點選「清理計畫書」，進入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申請審查頁面。 

 
 
步驟 4：如屬「新設」或「新提」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，請點選「清理

計畫書填報」選項。 

 
 
  



4 
 

步驟 5：請選擇「提報原由」，再點選「同步 EMS 資料」鈕以同步 EMS 填報之

基線資料。 
※需填報再生資源項目、數量及回收再利用方式之事業，請點選「編輯再生資

源」進行相關資料填報。 

 
 
步驟 6：請點選「套印」進行 PDF 檔套印下載，或可點選「放大鏡 」進行網

頁預覽，確認系統帶入之資料是否正確。 
※若帶入之資料有錯，請至 EMS 修改基線資料，重新進行同步與套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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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PDF 套印示意圖。 

 
※網頁套印示意圖。(如採網頁套印有表單跑版之情況，建議採 PDF 套印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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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7：請點選「提出申請」進行申請類型及付費方式設定。 

 
※若付費方式選擇電子付費者，可點選「電子付費」進行廢清書審查費用網路

繳費，輸入繳款人身分證字號並通過自然人憑證驗證後，即可選擇以金融帳戶

轉帳支付、網路 ATM 及信用卡網路支付等方式進行電子繳費。 

 
 
步驟 8：經確認資料皆正確無誤後，請由所下載之 PDF 檔進行列印事業廢棄物

清理計畫書提報審查之書面資料，於用印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交予審查

機關申請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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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理計畫書變更 
步驟 1：已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且已審查通過之事業，如欲進行「變更」

其經審查通過之廢清書內容，請先連線 EMS 進行資料修改，再至本功

能點選左方「清理計畫書變更」功能選項，依循[清理計畫書填報]作業

步驟 5~6 作業方式進行 EMS 資料同步與套表。 

 
 
步驟 2：確認填報無誤後，請列印「變更前後對照表」及廢清書變更申請書面資

料，併於用印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交予審查機關申請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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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理計畫書異動 
步驟 1：已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且已審查通過之事業，如欲進行「異動」

其經審查通過之廢清書內容，請先連線 EMS 進行資料修改，再至本功

能點選左方「清理計畫書異動」功能選項，依循[清理計畫書填報]作業

步驟 5~6 作業方式進行 EMS 資料同步與套表。 

 
 
步驟 2：確認填報無誤後，請列印「清理計畫書異動申請書」書面資料，併於用

印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交予審查機關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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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理計畫書展延 
說明：依「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」有效期限屆滿後仍繼續營運

者，應於屆滿前四個月至六個月申請展延；每次展延之有效期限為五年。 
※有效期限將屆期前 6 個月始得供應展延功能。 
步驟 1：本功能點選左方「清理計畫書展延」功能選項，僅供有效期限將屆期者

且無資料變更/異動者適用(如資料有需變動者則採變更方式辦理)。 

 
步驟 2：請點選「套印」進行 PDF 檔套印下載，或可點選「放大鏡 」進行網

頁預覽，依循[清理計畫書填報]作業步驟 7~8 作業方式廢清書申請作

業。 
※僅供套印功能(無同步 EMS 作業，如需辦理資料修正請採變更案辦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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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理計畫書重提 
說明：依「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」既設事業之事業廢棄物清理

計畫書經撤銷或廢止後，依規定仍需檢具時適用。 
步驟 1：請先連線 EMS 進行資料填報，再至本功能點選左方「清理計畫書重提」

功能選項，依循[清理計畫書填報]作業步驟 5~8 作業方式進行 EMS 資

料同步與套表。 

 
 
送審資料查詢 
說明：查詢目前所送審之廢清書內容，請點選「送審資料查詢」進行 PDF 檔套

印下載，或可點選「放大鏡 」進行網頁預覽檢視。 
※若目前未有填寫送審中之申請資料，則無法使用｛送審資料查詢｝功能介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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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進度查詢 
說明：查詢廢清書審查進度，請點選「審查進度查詢」即可查得審查進度辦理

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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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核准資料查詢 
說明：查詢已審查或備查通過之廢清書內容，請點選「已核准資料查詢」進行

PDF 檔套印下載，或可點選「放大鏡 」進行網頁預覽檢視。 
※若目前未有已核准通過之清理計畫書資料，則無法使用｛已核准資料查詢｝

功能介面。 

 
 
 


